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第五次分红预告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正式生效。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本基金

Ａ／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７２６

元，基金份额累

计净值为

１．２４３６

元，可供分配利润为

９８

，

３４２

，

５６７．３３

元，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６４６

元，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为

１．２３０６

元，可供分配利润为

３８

，

５４６

，

６２９．５８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或“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收益分配基准日，对本基金

份额持有人实施《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第五次分红，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预告如下：

一、分红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本基金拟向

Ａ／Ｂ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按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２０

元，向

Ｃ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按每

１０

份基

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２０

元。 分红金额如有变化，以分红结果公告为准。

二、分红时间

１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

、红利再投确认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３

、现金红利划出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４

、分红结果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５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除息后的基

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三、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红利发放办法

１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收益分配方式选择的，则默认方式为现金分红。

２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自基金托管账

户划出。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２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持有

Ａ／Ｂ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选择红利再投资，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免收前端申购费或

后端申购费。

六、咨询办法

１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

２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

３

、本基金代销机构

场外代销机构：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９５５３３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８８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９９

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９５５６６

５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１１１８５

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９５５５９

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５５

８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０２１

）

９６２８８８

９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ｄｂ．ｃｏｍ．ｃｎ

８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

４００－８３０－

８００３

１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８

１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６８

１２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９５５９５

１３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ｂｃｂ．ｃｏｍ．ｃｎ ９６５２８

（

上海地区

９６２５２８

）

１４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

０１０

）

６６２２３２３６

１５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０１

１６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ｊ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ｎ ９６０９８

，

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９８

１７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７

１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１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９５５２１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２０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２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

点咨询电话

２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２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２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２５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２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０１０

）

８４５８８９０３

２６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２８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９５５１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２９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或当地营业

部客服电话

３０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３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０２５

）

９５５９７

３２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９６５９８．ｃｏｍ．ｃｎ

（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９８

３３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３４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

０５３２

）

９６５７７

３５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０７６２

，

（

０２１

）

６８４０５２７３

３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６

３７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４２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４３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４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８

４５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４６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９５５１１

，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４７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３５８８

４８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０２１

）

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４９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５０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５１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５２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ｃ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

０７５５

）

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

６６６６－８８８

５３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５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５５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９５５７１

５６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５７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５８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０３

５９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６０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１００

、

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４８９０６１８

６１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６２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６３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６４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６５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ｗｗｗ．

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４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３８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

０４３１

）

９６６８８－０

，（

０４３１

）

８５０９６７３３

３９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４０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ａ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场内代销机构：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认可的代销机构（具体名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ｓｓｅｐｏｒｔａｌ／

ｗｅｂａｐｐ／ｌｉｓ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Ｐｒ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ｆｌａｇ＝３

）。

重要提示

１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现金

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息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

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Ａ

类、

Ｂ

类和

Ｃ

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 选择采取

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

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基金不同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可设置

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且在任一销售机构对其单个交易账户下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的修改将

仅适用于该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而对本基金其他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无效。 例如，某基

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甲和销售机构乙均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该持有人至销售机构甲成

功修改了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 则其在销售机构甲持有的基金份额采用新的收益分配方

式，但其在销售机构乙持有的基金份额仍保留原来的收益分配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认

购、申购本基金时选择分红方式，或在基金的开放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 最终分红方式以本基

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为准。

３

、由于本基金代销机构的分红方式设置和修改系统可能存在差异，为确保基金份额持有

人以所希望的分红方式参与本次分红，本公司特别提示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

（

１

）请认真阅读本公司寄送的对账单。 对账单上显示的分红方式为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登记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随时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

０２１－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或登录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查询当前的分红方式。

（

３

）如对账单显示的分红方式，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经向本公司查询发现其当前的分红

方式与申请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选择的分红方式不同，以对账单显示或本公司确认的为准。

（

４

）本公司提请想要修改分红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请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下午

３

点

前尽早到销售机构修改分红方式，投资人对不同销售机构的交易账户可设置不同的收益分配

方式，并在修改分红方式

Ｔ＋２

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

Ｔ

日）后（含

Ｔ＋２

日）向本公司确认

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以保障在本次及以后的分红中获得相应的权益。

（

５

）对于在多个销售机构均设有本基金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和查询分红

方式的时候请留意是否所有销售机构下交易账户的收益分配方式均是您所希望的分红方式。

４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５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对某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

多次提交分红方式修改申请，则将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对该交易账户所处理的最后一次分

红方式，而非持有人最后一次提交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基金份额持有人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

时间前到各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同时，为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能准确修改其分红方式，本

公司建议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避免在同一天对同一交易账户多次提交分红方式修改申请。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

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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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 现场会议在成都市成飞宾馆召开，由副董事长刘宗权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大会，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１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５０

，

４３９

，

９１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０６

，

２２７

，

２００

股的

７２．９４８６％

。

１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４９

，

８４８

，

７３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０６

，

２２７

，

２００

股的

７２．６６２０％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７５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５９１

，

１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０６

，

２２７

，

２００

股的

０．２８６７％

。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４１７

，

５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５１％

；反对

２２

，

３００

股；弃权

１００

股。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７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０６％

；

反对

２２

，

３００

股；弃权

６

，

９００

股。

（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３８２

，

９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２１％

；

反对

５０

，

１００

股；弃权

６

，

９００

股。

（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６００

万股（含

１０

，

６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

行为，发行股数将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

际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７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０６％

；

反对

２２

，

３００

股；弃权

６

，

９００

股。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资者。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竞价原则予以确定。

上述特定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２５７

，

３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８６％

；

反对

１７５

，

７００

股；弃权

６

，

９００

股。

（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１０．７７

元

／

股）的

９０％

，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９．７０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２３９

，

７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６９％

；

反对

１９３

，

３０８

股；弃权

６

，

９００

股。

（

６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４０５

，

６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２％

；

反对

２７

，

４０８

股；弃权

６

，

９００

股。

（

７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０．２

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

用于增资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锂电”）建设“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具体

如下：

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增资中航锂电建设锂离子动

力电池项目

１７

亿元

１０．２

亿元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公司募集资金净

额不足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上述项目

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额，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７１

，

５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５１２％

；反

对

２２

，

３００

股；弃权

６

，

９００

股。关联股东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凯天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

０４１０

，

７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０６％

；

反对

２２

，

３００

股；弃权

６

，

９００

股。

（

９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满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

０４１０

，

７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０６％

；

反对

２２

，

３００

股；弃权

６

，

９００

股。

（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

０４１０

，

７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０６％

；

反对

２２

，

３００

股；弃权

６

，

９００

股。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

＜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３８２

，

９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２１％

；

反对

２２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４

，

８０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相关方签署

＜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

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７６

，

４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６０１％

；反

对

１７

，

３００

股；弃权

７

，

０００

股。关联股东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凯天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运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版）》。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７６

，

４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６０１％

；反

对

１７

，

３００

股；弃权

７

，

０００

股。关联股东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凯天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六）、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四

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修订版）》。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７６

，

４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６０１％

；反

对

１７

，

３００

股；弃权

７

，

０００

股。关联股东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凯天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四川成

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７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０６％

；

反对

１７

，

３００

股；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的议案》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一切相关事宜，包括：

１

、授权董事会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具体方案，确定包括发行数量、发

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时机、发行起止日期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有关的其他一

切事项；

２

、授权董事会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或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而调整本次发行方案（但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除外），根据有关部门对具体项

目的审核、相关市场条件变化、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条件变化等因素综合判断并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前调整本次募集资金项目；

３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文件，并履

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申请、报批、登记备案手续等；

４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申请文件并办理相关的申请报批手续；

５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申报事宜；

６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后办理章程修改、有关工商变更登记的具体事

宜，处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的其他事宜；

７

、授权董事会在募集资金项目实际使用资金数额小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时，可将节约的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８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９

、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其他事宜；

１０

、上述第

６

至

８

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其他各

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

０４１０

，

７１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０６％

；

反对

２２

，

２００

股；弃权

７

，

００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证券简称:新大 陆 公告编号:2010-055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大陆集

团”）通知，新大陆集团近期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华林支行解除股权质押关系，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的股份质押解冻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原质押日期 解押日期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

（

万股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相关公告

登报日期

２００９．１０．１５ ２０１０．１１．２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华林支行

１５００ ２．９４％ ２００９．１２．５

另因办理授信业务需要，新大陆集团将所持本公司部分股权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华林支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具

体情况如下：

质押日期

质押期

限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

（

万股

）

占质押日公

司总股本比

例

２０１０．１１．２９ １

年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华林支行

１５００ ２．９４％

新大陆集团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９

，

０９９

，

６８９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５１０

，

２６６

，

６６６

股的

３７．０６％

。 截至公告日，新大陆集团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总计质押本公司

股份

１０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０．９２％

。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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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0� � � �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2010-030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及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阐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在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申富路

618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沈雯先生主持。

53

名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出席了会议，代表股份

339,129,316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436,736,158

股的

23.60％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有效。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6.75

亿元参与共同组建中

航民用航空电子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江创投

"

）以现金方式投

资

6.75

亿元参与共同组建中航民用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

占该公司

15％

股权，先期到位资金

1.35

亿元在合同签订后

60

日内缴付，其余资金按项目需要和该公司董事会的通知再予以缴付。

中航民用航空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5

亿元，注册地为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三

号楼（上海紫竹科学园区内），主要生产国内干线、支线客机的航电电子系统。 中航航空电子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占

40％

股权、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占

15％

股权、上海国盛（集团）有

限公司占

15％

股权、上海紫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占

15％

股权、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占

12％

股权、上海闵航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占

3％

股权；该公司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建设创

新型国家号召，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大举措，是中航工业

"

融入

世界航空产业链

"

、

"

融入区域发展经济圈

"

战略的实施途径；该公司将紧紧围绕国家民机航

电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推进实施民机航电产业化，充分发展中航工业在民机航空电子的专

业优势和技术优势，发挥上海的综合优势，积极开展国际合资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推进

民机航电产业集聚发展。

同意

338,239,736

股，反对

876,392

股，弃权

13,188

股，同意股份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的

99.74％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

护的若干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2483� � � � � � � �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0-025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政府签订

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6

日，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江苏省启东市人

民政府（以下简称

"

启东市政府

"

）签署《投资意向书》。

一、《投资意向书》主要内容

启东市政府在江苏省启东市惠萍镇沿江船舶工业带提供约

775

亩土地及约

800

米长

江岸线。 公司拟在启东市成立全资子公司，购置该地块，作为项目储备用地。

意向书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启东市政府支付履约保证金

500

万元。

违约责任：

（

1

）本意向书签署后，任何一方未能按约定履行义务，则被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因

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

2

）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支付保证金，本协议即为无效。

二、其他

1

、本次签订的仅为投资意向书，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投资的具体内容存在不确定性。

2

、公司预计购置上述土地约需

1.17

亿元，具体实施尚需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进行

信息披露。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0525证券简称：红太阳公告编号：2010－034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有条件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6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0

年第

36

次工作会议

审核，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有条件通过。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核准文件， 待公司正式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根据有关规

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复牌。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291 �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2010-036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2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8,000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92,735.13

万元的

8.63%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该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不超过

6

个月。 前述事项已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24

次会议决议的有关规定，于

2010

年

12

月

4

日将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额归还至原募集资金专户， 使用期限未超过

6

个

月。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167� � �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10-042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公司股权质押情况

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陈潮钿先生通知：

陈潮钿先生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680

万股，用于东方锆业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

分行申请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0

年

12

月

2

日，该项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0

年

12

月

2

日至借款合同到期日止。

目前陈潮钿先生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691.7

万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6.11%

， 本次将其中的

1,680

万股用于上述银行贷款质押担保， 占本公司总股本

17,971.2

万股的

9.35%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陈潮钿先生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

为

4,68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7,971.2

万股的

26.04%

。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503� � � � � � � 证券简称：搜于特 编号：2010－003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436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5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已出具了天健验

[2010]3-86

号《验资报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0]

370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

根据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东

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事宜的议案》，公司已

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44190000045830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8,000

万元人

民币；实收资本由

6,0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8,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其他登记项

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6 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000153� � � � � � 公告编号：2010-036

停 牌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正在核实相关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起停牌，停牌期

限不超过两个交易日，待相关事项核实并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ST烽火 股票代码：000561� � � � 公告编号：2010-045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及股票简称变更为“烽火电子”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停牌

1

天，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开市时起复

牌；

（二）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0

年

12

月

8

日开市时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恢复正常交易，

股票简称由

"*ST

烽火

"

变更为

"

烽火电子

"

，股票日涨跌幅由

"±5%"

变为

±10%

，股票代码

"

000561"

不变。

二、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由于公司

2001

年、

2002

年连续两年亏损，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03

年

5

月

12

日起对公

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长岭

"

。

2003

年公司继续亏

损， 公司股票于

2004

年

4

月

8

日起暂停上市。 公司

2004

年经审计半年度财务报表显示盈

利，且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的第一个半年度报告，经深交所审核，公司股票

于

2005

年

10

月

17

日起恢复上市交易，但仍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2005

年度公

司经审计财务报表显示盈利，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

自

2007

年

1

月

24

日起撤销对本公司

股票交易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

"SST

长岭

"

。

2007

年

11

月

21

日，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2007

）宝市中法破字第

14-1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了本公司破产还债一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六）条

规定，本公司股票交易自

2007

年

11

月

26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

为

"S*ST

长岭

"

。

2009

年

9

月

29

日公司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股票简称变为

"*ST

长岭

"

。后

因公司变更了公司名称，

2010

年

4

月

8

日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烽火， 股票代码仍为

000561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认为：

1

、

2008

年

5

月

14

日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并于

2008

年

10

月

25

日出具《民事裁定书》（

[2007]

宝市中法破字第

14-14

号），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终

止公司破产重整程序。 截止

2009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已根据《重整计划》对已申报的债权

全部清偿完毕。

2009

年

10

月

26

日，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7

）宝市中法破字第

14-50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不再承担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之清偿责任。

2

、

2010

年

1

月

29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向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130

号）及《关于核准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价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131

号），核准了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事宜。

按照重组方案，公司已将原有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全部出售，同时发行股份购买陕西烽火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主要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及其三个子公司股权 （以下简称

"

置入资

产

"

），新增股份于

2010

年

9

月

3

日上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

3

、经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核查，公司置入资产是一个完整经营主体，该经营主体在进入

上市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4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希格玛

"

）对置入资产出具的希会审字

(2010)0520

号模拟合并报表审计报告，置入资产

2009

年度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10053.30

万元、

6971.75

万元、

59592.40

万元。 置入资

产自

2010

年

1

月

1

日即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 根据希格玛出具的希会审字（

2010

）

0936

号审计报告显示， 公司

2010

年中期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2.02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334.56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62677.37

万元。

经希格玛出具的希会审字（

2009

）

0985

号《模拟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显示，置入资产

2010

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84100

万元、净利润

7168.45

万元。 本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根本

性改善。

5

、公司本次购买的资产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所述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第

13.2.10

条及第

13.2.13

条规

定，本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已经消除。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同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本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0

年

12

月

8

日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恢

复正常交易。 本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停牌一天，

2010

年

12

月

8

日复牌，自复牌之

日起，公司股票简称由

"*ST

烽火

"

变更为

"

烽火电子

"

，股票日涨跌幅由

"±5%"

变为

±10%

，股

票代码

"000561"

不变。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预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代码：

210004)

基金合同于

2010

年

4

月

14

日生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实施本年度第

三次分红。 现将本次分红的具体事宜预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

日，本基金已实现可分配收益为

21,592,221.03

元。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以截止该日的

可分配收益为基准，向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二、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三、收益分配时间及发放办法

1

、计算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0

年

12

月

3

日

2

、权益登记日：

2010

年

12

月

10

日

3

、除息日：

2010

年

12

月

10

日

4

、红利数据发放日：

2010

年

12

月

13

日

5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投资者可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后到各代销机构查询红利到帐情况。

6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2010

年

12

月

10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

值转换为基金份额数，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投资者可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后到各代销机构查询、赎回。

四、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

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五、注意事项

1

、具体分红方案以

2010

年

12

月

9

日的正式分红公告为准。

2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

日当天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

为准。如希望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

更手续。

4

、为了保证此次分红的顺利进行和切实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本基金

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

2010

年

12

月

7

日至

9

日暂停单笔申购金额大于

1000

万元的申购业务，自

12

月

10

日起恢复单笔申购金额大于

1000

万元的申购业务。

5

、欲了解本基金分红详细情况，可到各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查

询。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本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

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邮储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

行、广州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银河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

国信证券、招商证券、长江证券、光大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安信证券、中投证券、平安证券、湘

财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东海证券、中航证券、西南证券、兴业证券、宏源证券、国盛证

券、山西证券、东吴证券、财通证券、齐鲁证券、国联证券、爱建证券、中金公司、信达证券、财

富证券、天相投顾、广发华福证券、方正证券、财达证券、中信证券、国元证券、东方证券、长城

证券、华龙证券、华安证券、天风证券、华泰证券、世纪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等（排名不分

先后）。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及投诉电话：

4006-135-888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gefund.com.cn

六、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7 日


